『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第9次共識會議紀錄
時    間：98年2月18日(星期三)17：00-20：40
地    點：紅十字會總會10F會議室

主    席：馮燕教授                                   紀錄：陳奕莉

出席人員：出席人數42人，名單如附件一
一、山達基援助法介紹及示範(略)

二、介紹新盟員
    歡迎首次參加會議之夥伴：國際醫學科學研究基金會崔玖教授、國範文教基金會蔡素玲主任委員、陽明大學國際交流中心陳厚全博士生、台北市中崙診所黃龍杰心理師、基督教救助協會曾紀平主任及紅十字會總會成都重建辦公室項目專員蘇瓊華女士。
三、紅十字會階段性工作報告(略)
四、97年度專案補助單位執行成果報告(略)

五、會議結論彙整：

1. 盟員前往大陸地區進行災後重建工作，考量成本效益，期待大家不要只為一件事，請盟員能多多引薦相關資源，促進訊息互享。
2. 紅十字會總會社區與生活重建計畫，將以硬體綁軟體精神來進行，川盟整體運作將區分為二條路線，一為盟員組織應當地對口單位需求及邀請，以專案方式申請經費前往提供服務，；另一為結合全體的力量，協助紅十字會在援建區進行社區與生活重建，設置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此項工作未來持續性將更久，服務對象亦逐漸明確。
3. 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是災後重建具體的工作單位，是駐點服務工作站，業務的執行以搭配服務方案來推展，服務項目包括生計產業、兒少老殘福利服務、衛教促進工作等，請盟員多加思考可以支援的項目，透過方案來申請經費。
4. 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配合方案補助要點適用於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應地方需要開展之服務方案或紅十字會總會應整體重建計畫需要主動邀請之服務方案。

5. 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設置及申請辦法(草案)，其中，服務項目請將「產業文化」修改為「社區產業與文化」，並新增「衛生與健康」及「環境與生態」二項。
6. 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配合方案補助要點(草案)，所有經費皆實報實銷，其中，第七條補助項目部分修正如下：

(1)「團體領導費」比照講師鐘點費，每小時由新台幣300元上修為500元，協同領導費每小時由新台幣150元上修為300元，每日上限由新台幣1,500元上修為2,500元。
(2)「膳宿費」每人每日支出上限由新台幣2,000元下修為1,500元。
(3)「訪視服務費」加註個管訪視，每個案上限維持不變。

(4)「調查訪問費」加註研究調查，每個案上限由新台幣200元下修為100元。
(5)「訪視服務費」及「調查訪問費」皆註明盟員組織現任專職人員不適用。
7. 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配合方案補助，有關訪視服務費及調查訪問費等二項，預算編列請以個案來計。請盟員於計畫中詳細說明對象、訪員背景、個案來源、個案量、施行期間、施行內容、個案檔案管理方式等，俾進行預算審查。
8. 修正通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專案－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設置及申請辦法(草案)、社區與生活重建中心配合方案補助要點(草案)及社區與生活重建計畫經費核銷注意事項(草案)，未來將公布於川盟網站。
9. 西南財經大學預定於5月10至12日假成都市辦理「汶川大地震與社會工作國際論壇」，專題報告主題包括災害社會政策、災害社會工作行政、災害社會工作、災害心理援助、災後社區重建及災害悲傷輔導等，邀請川盟夥伴進行專題報告，焦點為台灣團隊在川震災後重建的經驗。目前川盟規劃至少發表3篇文章，分別由馮燕教授報告川盟組成及角色、陸宛蘋執行長報告社區重建做法及心理組推派代表報告心理衛生重建工作，其他夥伴如有意願針對自己專長領域發表文章者，請於2月底前將論文標題及摘要，E送至奕莉信箱，每篇文章約8,000字，並感謝星星王子將協助後製簡報檔案。（目前財大已決定延期，先以專書出版為主，川盟有馮燕教授、陸宛蘋執行長、王育敏執行長、黃盈豪督導、李宏文組長支援。）
10. 川盟將配合行政院九二一賑災基金會921十週年紀念活動，紅十字會如取得相關資訊，請發送盟員參考。
11. 紅十字會總會預定於9月左右分梯邀請汶川地震災區重建工作人員來台交流參訪，邀訪對象包括災區紅十字會領導階層、業務執行人員、重建學校、衛生院等相關人員，屆時將依據紅十字會經費考量邀請人數，活動行程規劃請依到訪對象背景，設計不同的套裝行程，行程規劃不需太趕參訪太多地點，安排1日或半日深度交流或培訓座談，活動結束前並安排心得分享時間，整體活動設計應能與921十週年紀念活動有所交集，請兒福聯盟文教基金會協助設計兒童背景參訪行程，夥伴中如有其他接待過的行程亦請提供參考。

12. 川盟網站已正式上線使用，網址為http://www.512tsa.org，請各位夥伴善加利用，網站上設置開會通知報名系統乙事，請紅十字會與喜瑪拉雅基金會研究可行性。

13. 未來國際醫療科學研究基金會辦理花精療法培訓課程，請考量開放盟員參加。

14. 爾後川盟會議每季召開，即3個月開會一次。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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